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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银龄讲学计划范围。

三、工作职责

按照“需求为本、形式灵活”的原则，招募到的讲学校长可

以担任受援学校的副校长，指导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讲学教师

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讲学活动，同时

也可根据受援学校的教育教学需求进行听课评课、开设公开课、

研讨课或专题讲座，指导青年教师、协助学校做好教学管理和开

展教研活动等丰富多样的讲学活动，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带动

提升受援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

（一）校长职责

1.参与学校管理，借鉴原所在学校管理经验，帮助学校制定

发展规划和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提高受援学校教学水平和育人管

理能力。

2.每月在受援学校开展学术讲座不少于 1 次，开设公开课或

示范课、研讨课不少于 3 次，深入课堂听课、评课不少于 8 次。

3.开展多形式帮扶活动，每季度帮助受援学校培训校长、学

科教师 1 次，在所在乡镇开展分析、交流活动 1 次。

4.每半年向县教育局分析、汇报工作情况 1 次。

（二）教师职责

1.承担受援学校相应学科教学和学科教研组活动、青年教师

培训及课题研究等工作。原则上每年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应在校

在岗，其余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到受援县其它学校交流、指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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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集中活动。

2.坚持课堂问题导向，立足教学实际，开展听课评课活动及

优质课展示。每月深入课堂听课、评课 5 次以上，开设公开课或

示范课不少于 2 次。

3.每季度在乡镇开展分析、交流活动 1 次。

4.与受援学校 3-5 名青年教师结成对子，每学年深入对子课

堂听课、评课不少于 20 次，青年教师教学方法、教学水平和教

研能力明显提升。

讲学教师服务时间原则上为 1 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

学，讲学教师需在下一学年连续讲学的，讲学教师应在协议期满

前提前 2 个月向受援县教育局提出书面申请。

四、招募程序及资格审核

根据招募计划，按照“公开、公平、自愿、择优”和“定校、

定岗、定职责”原则，从我县教育发展实际需求确定招募岗位，

在全国范围内招募。

（一）报名方式。本次招募采取网络报名和现场报名方式进

行。在县教育局政工股设报名点。有意向的优秀退休校长、教师

登录望谟县人民政府网站查阅招募信息，根据招募岗位及自己的

专业特长，填写《望谟县银龄讲学计划讲学教师申请表》(附件

2)(一式三份)，并将本人身份证、毕业证、退休证明（退休证或

退休文件等）、教师资格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所获荣誉证

书，以及近 6 个月三级乙等以上医院体检报告（无体检报告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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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订协议前提供）扫描件上传至 QQ 邮箱（QQ 号 1052283579）

进行报名。每人限报 1 个岗位。详情请电话咨询望谟县教育局政

工股（0859－4616228）。采取网络报名的人员必须将上述材料

在截止日期之前以电子版形式一次性压缩打包发送到指定邮箱，

命名格式为：姓名+意向岗位。

报名所填信息及提供扫描证件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如所填

材料不实或扫描件与原件不一致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负。

（二）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8 月 21 日 17:00 止。

（三）资格审核。县教育局对通过资格审核的报名人员根据

岗位需求进行审核，与报名人员就岗位职责、工作要求等事项进

行沟通商谈，当同一岗位有多人报名时，按照“人岗相适、择优

选用”的原则进行遴选，对服从调配的报名人员，进行岗位调配。

（四）公示公布。县教育局对通过资格审核后确定岗位的拟

招募讲学教师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

议，确定为当年度讲学教师。

（五）签订协议。县教育局结合工作实际统筹安排，各受援

学校与拟招募银龄讲学教师签订服务协议。协议一年一签，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正式签约前，讲学教师需提供县级以上公立

医院近六个月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意见明确为“合格”，并

加盖医院公章）。签约结束后，将人员名单、协议报州教育备案。

（六）上岗任教。受援学校按照服务协议安排讲学教师于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前上岗，做好管理服务和考核工作。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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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根据有关规定上岗任教，履行岗位职责。

五、待遇及保障措施

（一）讲学教师服务期间人事关系、现享受的退休待遇不变。

讲学教师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年人均 2 万元，按每学期人

均 1 万元，经考核合格后由县教育局发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向

讲学教师发放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等补助。

县教育局统一为讲学教师购买意外保险，费用从工作经费中扣

除。

（二）受援学校要为讲学教师提供周转宿舍，受援学校无周

转宿舍的，协助租用民房和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

（三）讲学教师因病因伤发生的医疗费用，按本人医疗关系

和有关规定办理。

（四）对于讲学期间表现优秀的，在评优表彰等方面优先考

虑，可按照当地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对于讲学期间考核不

称职或存在问题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六、组织纪律

（一）银龄讲学教师招募工作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接受纪检

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严禁在招募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对违反规定的人员，一经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二）银龄讲学教师服务期间，需按协议履行讲学义务，服

从受援学校工作安排，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遵

守职业道德和劳动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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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望谟县银龄讲学计划 2021-2022 学年岗位需求表

乡镇（街

道）

招

募

人

数

招募学校 学段

学科教师 管理人员

通讯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备注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校长

麻山县 2
麻山镇卡法小学 小学 1 冉天云：13595946642

麻山镇交龙小学 小学 1 王志华：13595986361

打易镇 3

打易镇干田小学 小学 1 岑锋：18384624556

打易镇新场小学 小学 1 韦启剑：13688593861

打易镇二泥小学 小学 1 姚华荣：13984684811

乐旺镇 2
乐旺镇鲁邑小学 小学 1 赵仕辉：18932080258

乐旺镇蛮结小学 小学 1 罗应周：18083405051

昂武镇 1 昂武镇渡邑小学 小学 1 王道富：15186365747



附件 2

望谟县银龄讲学计划讲学教师申请表

注：请填写完成后将此表和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发至报名县教育体育局指定邮箱。也可到报

名县现场报名。每人限报考 1个岗位。

姓 名 性别 民 族 照片

（近期一寸免

冠彩色）

出生年月 学历 专 业

身份证号码 专 长

退休前所在学校、

任教学段及学科
教师资格证学段 教师资格证书编号

政治面貌 职称 曾任职务

报名学校 报名学科 是否服从调配

人才称号

手机号码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任教（工作）

经 历

所获主要

荣誉与奖

励

县级初审

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州级复审

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